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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待遇可同时享受 女工遭遇性骚扰
单位不管属违法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公司的文秘， 与
同事李某在同一间办公室工
作 。 由于李某不时用言语挑
逗、 动手动脚等方式对我进行
“性骚扰”， 我曾经多次向公司
领导反映 ， 要求责令李某改
正、 调换办公室、 调岗等， 但
公司以此为我与李某之间的私
事 、 与工作本身没有任何关
联、 我只能自行向公安报案或
请求司法机关处理等置之不
理。

公司的做法， 让李某有恃
无恐、 得寸进尺。 我也因此出
现心悸、 恐惧、 失眠等症状，
不得不前往就医。

请问： 对这种事情， 公司
可以撒手不管吗？

读者： 关丽琳

关丽琳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
不能撒手不管。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
十条、 第五十七条分别规定：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受
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
投诉。” “违反本法规定， 对
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
力 ，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 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
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 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十一条、 第十五条分别
指出： “在劳动场所， 用人单
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
性骚扰。” “用人单位违反本
规定， 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
造成女职工损害的， 依法给予
赔偿； 用人单位及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一
方面， 保护女职工免受 “性骚
扰”， 尤其是在劳动场所内的
职场 “性骚扰”， 是用人单位
的一项法定义务。 用人单位不
仅要做好预防和制止 “性骚
扰” 的工作， 更应当对于已经
发生的职场 “性骚扰” 进行及
时处理， 包括对尚未构成严重
情节的， 应当在人事管理权限
的范围内进行处理； 对具有严
重情节、 可能涉及追究行政责
任 或 刑 事 责 任 的 ， 应 当 及
时 将 掌握的情况和材料移送
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 如果用
人单位违反相应规定未及时做
出处理， 还需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另一方面， 被骚扰的职工
不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相应
的权益， 也有权向公安机关、
司法部门请求保护和处理。

根据以上规定， 你在办公
室这一工作场所遭遇李某的多
次 “性骚扰”， 且在多次向公
司反映之后， 公司借口是你与
李某之间的私事、 与工作本身
没有任何关联、 你只能自行找
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而袖手旁
观、 置之不理， 这种做法显然
是错误的。

鉴于公司没有给予李某起
码的对批评教育， 未履行自身
应尽的法定义务， 所以， 公司
应当赔偿你因心悸 、 恐惧 、
失 眠等花去医疗费用及其他
损失。

廖春梅 法官

近日， 读者季烁等人向本报
反映说， 他们在一家建筑公司工
作已经好几年了 ， 工作十分辛
苦， 最难熬的是夏季都得顶着烈
日施工。 现在， 天气越来越热，
他们常听人说高温作业的劳动者
有权享受高温津贴， 可他们从没
有拿过这笔钱。

季烁说， 每当他们找老板要
求发给高温津贴， 老板都予以拒
绝。 老板的理由是： 每逢高温季
节， 公司每天都给员工提供充足
的高温解暑、 清凉饮料， 并发放
了相应的防暑保健用品， 所花去
的费用已经与高温津贴相互冲
抵， 甚至还远远超过了高温津贴
的支出。 因此， 员工再额外要求
发给高温津贴不合理。

季烁说， 大家想知道老板的
说法是否正确？

法理解析
季烁所在公司老板的说法是

错误的， 该公司没有弄清给付高

温津贴与发放防暑降温物品之间
的区别。

从本质上看， 防暑降温物品
和高温津贴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十
分明显的， 在性质上、 功能上存
在很大的差别。 其中， 防暑降温
物品属于劳动保护措施， 是为了
确保劳动者不中暑。 而高温津贴
属于劳动补偿性质， 是补偿劳动
者在高温 （室内气温≥33℃、 露
天气温＞35℃） 环境下的额外劳
动消耗的工资补充形式。

由于性质不同， 防暑降温物
品和高温津贴不能相互代替， 即
劳动者可以同时享受防暑降温物
品和高温津贴。 这样说的依据是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以
下简称 “《办法》”） 的相关规定。

该 《办 法 》 第 17条 规 定 ：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依法
享受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
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

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
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

该 《办 法 》 第 11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 高
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
的、 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
料及必需的药品。 不得以发放钱
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防暑
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此外， 北京市有关部门印发
的 《关于做好2014年夏季防暑降
温 工 作 的 通 知 》 （ 京 安 监 发
〔2014〕 44号 ） 也作出了相应的
规定。 其具体内容包括：

（1） 用人单位每年6月至8月
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工
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
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 (不
含33℃)，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
温津贴。

（2） 自每年6月起 ,室外露天
作业人员高温津贴调整为每人每
月 不 低 于 180元 ； 在 33℃ (含
33℃) 以上室内工作场所作业的

人员， 高温津贴调整为每人每月
不低于120元。 高温津贴属于劳
动者工资组成部分， 应计入企业
工资总额。

（3） 用人单位应当为从事高
温作业、 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
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
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防暑降温饮
料和必需药品不得充抵高温津
贴。

根据上述规定和标准， 季烁
等员工可以要求公司发给你们高
温津贴。 如果公司仍然以已经发
放防暑降温物品为由拒绝再发高
温津贴的话， 你们可以举报或投
诉， 由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
正； 对拒不整改的， 劳动行政部
门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对该公司进
行处罚。 另外， 由于建筑公司之
前一直没有给你们发高温津贴，
因此， 在你们离职时， 可以通过
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诉讼等途径
拿到这笔钱。

潘家永 律师

网上代购买到假货怎么办
案情介绍：

日前，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村
村民肖某来到镇法律援助工作站
咨询。 今年4月份， 肖某通过网
络 代 购 为 母 亲 代 购 一 名 牌 女
包 想 作 为 母 亲 节 礼 物 ， 拿 到
代 购 的 货 物 后 ， 肖 某 发 现 该
名 牌 包 与 自 己 在 实 体 店 看 到
的 差 距 很 大 ， 认 为 是 假 货 ，
联 系 卖 家 ， 卖 家 声 称 该 名 牌
包为正品 ， 并且不予退货。 肖

某很郁闷， 来到工作站咨询。

法律分析：

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
元的， 为五百元。 法律另有规定
的 ， 依照其规定 。” 同时规定 ：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要求赔偿。 网络交易平台
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
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的， 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
者的承诺的， 应当履行承诺。 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 有权
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如

果肖某认为该产品是假货， 就应
该承担举证责任， 不能凭借个人
主观臆断。 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后， 可以依法维权， 并且可以要
求对方在退还价款的同时增加三
倍赔偿。

法律提示：

当今社会网络代购已经成为
热门购物方式， 然而代购存在很
多隐患， 消费者在购买贵重商品
时需慎重。

冒用他人身份证结婚，
应如何处理？

因为与男友坠入爱河， 又由
于只有18岁无法办理结婚登记，
肖爱珍经人提醒， 将主意打到了
自己姐姐身上： 即冒用长自己4
岁的姐姐的身份去办理。 于是，
她趁姐姐不备， 拿了姐姐的身份
证， 同男友前往。

肖爱珍与姐姐长相十分相
似， 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始终
没有看出破绽。 此外， 肖爱珍对
相关问题对答如流， 所以， 给她
发了结婚证。

半年后的2018年元月， 肖爱
珍实在受不了男友的家庭暴力，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确认
其与男友的婚姻关系无效 。 可
是， 法院不予受理。

【点评】
法院的处理并无不当。
《 婚 姻 法 》 第 十 条 规 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无效：
(一) 重婚的； (二) 有禁止结婚
的亲属关系的； (三) 婚前患有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 未到法
定婚龄的。” 该规定表明， 婚姻

无效的情形是法定的， 而且仅限
于上述四种情形。

与之对应， 冒名结婚因为不
在其列， 自然应当作为民事案件
来受理， 即使已经受理也应当驳
回当事人的起诉。 肖爱珍正确的
处理方法只能是根据 《行政复议
法》 《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 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请
求撤销对应的婚姻登记行为。

借用他人身份证件结
婚， 该如何应对？

因为身份证突然丢失， 重新
办理又需要一定的时间， 加之婚
期已经定了下来 ， 邱美婷 无 奈
之 下 急 病 乱 投 医 ： 借 妹 妹 的
身 份 证 去 办 理 结 婚 登 记 。 其
妹 妹 想 也 没 想 ， 就 同 意 了 邱
美婷的请求。

办理登记手续时 ， 婚姻登
记机关工作人员未认真审查 ，
就 向 邱 美 婷 及 其 男 友 发 放 了
结婚证。

由于男友与一名女性同居达
7个月之久， 且经多次劝说仍无
济于事 ， 忍无可忍的邱美婷于
2018年3月提起离婚诉讼。 不料，
尽管其具备应当离婚的法定事

由， 但法院驳回了她的起诉。
【点评】
法院的处理是正确的。
行政机关颁发的此类结婚

证， 只是确立被借用身份证件者
与持有真实身份证件者间的婚姻
关系， 而真正的借用者却不存在
法律所承认的婚姻关系。

正因为如此： 如果当事人对
结婚证效力提出异议， 可以请求
民政部门撤销或直接提起行政诉
讼； 如果当事人请求离婚， 因一
方与结婚证上载明的主体不符，
无法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婚姻关
系， 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如
果当事人只是主张解决同居期间
的财产分割、 子女抚养等问题，
不涉及到离婚事宜， 法院可依法
进行审理。 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
邱美婷。

使用虚假身份证结婚，
该如何救济？

因为一时盲目和冲动， 柳萍
萍不顾家人、 好友的强烈反对，
与网上认识仅 8天的男友 “闪
婚”。 可来不及享受婚姻带来的
幸福， 男友便突然携带她的值钱
物品一去不还。

更让柳萍萍无法接受的是，
男友用于结婚登记的身份证竟然
是假的！

一开始， 有点儿绝望的柳萍
萍对结婚证的存在还无动于衷，
直到有一天新的爱情来到她身边
且无法回避， 又因前次婚姻的存
在无法再次办理结婚登记时， 她
才着了急： 我该怎么办？

【点评】
一方当事人提供虚假身份证

领取结婚证， 意味着婚姻登记机
关是基于受欺骗才作出发证行
为。 即因具有重大、 明显瑕疵，
且明显不符合 《婚姻法》 和 《婚
姻登记条例》 有关结婚登记的条
件， 因此， 该婚姻登记行政行为
当属无效。

对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 主
要有行政主体进行认定和法院在
行政诉讼中进行认定两种方式。
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七条规定，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
无效的， 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
决。 与之对应， 柳萍萍也可以依
此解除与男友婚姻。

颜梅生 法官

冒用借用伪造身份证结婚，该如何解脱？
出于种种原因， 现实中冒用、 借用、 使用伪造的身份证前往办理结婚登记， 而婚姻登

记机关却又错误发给了结婚证的事例并非个别。 那么， 遭遇此类纠纷应当怎么办呢？


